
内蒙古碧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8月 20日，内蒙古碧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内蒙古碧蓝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实验室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对照《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本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内蒙古碧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验

收监测单位内蒙古康城环保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代表和专业技术专家共 6人。与

会专家和代表踏勘了现场，听取了建设单位对环保执行情况介绍、验收监测单位

对验收监测报告表的汇报，查阅了相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天骄路大磊豪景公馆 2号楼底商 105、106、107，

大磊馨视界大厦 12层 1205、1206，项目均为已有建筑，不新建建筑，实验室、

办公区总面积 1300m2。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东胜区分局 2021年 5月 24日以鄂环东审字[2021]16

号文对《内蒙古碧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做出了

批复。项目于 2014年 4月开始建设，2015年 7月投入运行。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约2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33.5万元，占总投资的1.68%。

（四）验收范围

本次自主验收的范围为“内蒙古碧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建设项目污染

防治设施的建设情况和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无重大变动情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生活污水产生量为 600m3/a，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

东胜区北郊污水处理厂处理；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液和实验完成后器皿初次和第

二次清洗废水产生量为 0.4m3/a，收集于每个实验室设置的废液桶内，每个实验

室设置 1个，废液暂存间设置 2个 100L废液桶，预处理后交于有资质单位处置；

纯水制备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为及器皿第三次清洗后的清洗废水分别为 0.83m3/a、

5.4m3/a，含污染物浓度较低，排入市政污水管道，经污水管网进入东胜区北郊污

水处理厂处理。

（二）废气

项目实验均在通风橱内进行，实验产生的少量废气经通风橱集气装置收集后，

经活性炭吸附处理，由楼顶高空排放。

（三）噪声

项目产生低噪的设备均置于实验室内，噪声污染较小。

（四）固体废物

项目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6.25t/a，各层设置垃圾桶，集中收集后定期由当地环

卫部门统一清理；一般性废实验用具产生量为 10kg/a，集中收集，暂存于库房，

定期运往市政管理部门制定一般固废处置场所处置。

项目生物实验室纸片产生量为 10kg/a，置于耐高温灭菌垃圾袋里经高温灭菌

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沾染有毒有害物质的废实验用

具产生量为 4kg/a，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过期药品产

生量为 1kg/a，收集后密封桶内，暂存于危废暂存间作为危险废物处置，定期委

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废活性炭产生量为 2.1kg/a，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

有资质单位处理。



（五）防渗

项目建有 1间面积为 20m2的危废暂存间，地面及裙脚防渗层采用 2mm厚高

密度聚乙烯，渗透系数≦10-10cm/s。

四、验收监测结果

（一）监测期间的生产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企业环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满足验收检测技术规范要求。

（二）废气

项目实验室排风筒硫酸雾、非甲烷总烃最大排放浓度分别为 2.92mg/m3、

19.2mg/m3，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 0.02kg/h、0.14kg/h，最大排放浓度、最大排放

速率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严格 50%限值

要求。

（三）厂界噪声

厂 界 昼 间 噪 声 值 在 46.1dB(A)-47.6dB(A) 之 间 ， 夜 间 噪 声 值 在

42.0dB(A)-43.4dB(A)之间，昼间、夜间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限值要求。

（四）废水

项目废水各项检测指标均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 ）中 B级标准限值。

（五）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环评批复，本项目无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六）环境管理制度

内蒙古碧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了环境管理机构，制定了环保管理制度，

环保档案齐全。

五、验收结论

项目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基本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验收监测期间污

染物实现了达标排放，环境管理机构完善，环保档案齐全，满足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自主验收条件，通过验收。

验收组：

2021年 8月 20日


